	枣庄市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心2024年度职责任务清单



	枣庄市文化和旅游局（枣庄市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心）                                                             2024年4月10日

	 序号
	科室名称
	具体任务
	任务

类型
	来源

依据
	牵头或

配合
	年度目标
	完成

时限
	科室
负责人
	承办

人员

	1
	综合

服务科
	重点项目帮包

服务工作
	重点

任务
	《重点项目落地见效年任务分解表》
	牵头
	做好重点项目、规上工业企业、房地产项目（土地）的帮包服务工作。
	2024.12
	苏 蕊
	欧阳雅惠

沈玉婷

	2
	党建

工作科
	党建工作

提质增效
	创新

工作
	《枣庄市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心2024年工作要点》
	牵头
	建立党建月度指引制度。持续擦亮党建品牌。围绕各类主题，积极举办各类党建活动，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融合发展。
	2024.12
	张  婷
	杜  丹

王晓薇

	3
	文化艺术发展科
	组织开展枣庄市第九届群众文化艺术节系列群众文化活动
	重点

工作
	《枣庄市政府工作报告》
	牵头
	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全市群众广场舞展演、群众合唱展演等枣庄市第九届群众文化艺术节系列群众文化活动。
	2024.12
	韩光丽
	刘柏峰

赵圣雯

倪子乔

	4
	文化艺术发展科
	深入实施“一村一年一场戏”

惠民工程
	考核

工作
	《枣庄市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心2024年工作要点》
	牵头
	组织开展“一村一年一场戏”暨戏曲进乡村活动，完成演出100场。
	2024.12
	韩光丽
	刘柏峰

赵圣雯

倪子乔

	5
	文化艺术发展科
	实施公共文化

服务满意行动
	职能

工作
	《枣庄市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心2024年工作要点》
	牵头
	做好文化馆新馆非遗展厅完善提升。定期开展博物馆夜场活动，常态化开展“免费公益讲解服务”。持续举办“你选书 我买单”文化惠民活动。
	2024.12
	韩光丽
	刘柏峰

赵圣雯

倪子乔

	6
	文化艺术发展科
	开展文化惠民

悦民活动
	职能

工作
	《枣庄市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心2024年工作要点》
	牵头
	深入实施“周六剧场”“周末市民影院”等文化惠民工程。持续开展“艺术普及进机关”、春秋季公益培训、公益培训下基层。组织举办“喜迎新春 共赏丹青”国画作品联展、庆“三八”枣庄市第一届女画家优秀作品展、“第二届小群星奖才艺大赛”、读书朗诵大赛、少儿诗词诵读大赛、“5.18国际博物馆日”等惠民活动。
	2024.12
	韩光丽
	刘柏峰

赵圣雯

倪子乔

	7
	文化艺术发展科
	实施艺术创作

出彩行动
	职能

工作
	《枣庄市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心2024年工作要点》
	牵头
	积极推进大型现代柳琴戏《岁岁石榴红》的创排，复排录制1台大型古装柳琴戏，积极创排原创柳琴小戏、小品、情景剧。组织开展好“近悦远来·枣城有戏”优秀小型戏曲剧本征集活动。创排大戏小剧，参加2024年“第十三届山东省文化艺术节”“第四届山东省小型戏曲展演”。
	2024.12
	韩光丽
	刘柏峰

赵圣雯

倪子乔



	8
	文化艺术发展科
	实施文化遗产

活化行动
	职能

工作
	《枣庄市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心2024年工作要点》
	牵头
	推进市博物馆国家一级馆的评估定级工作，认真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制度。统筹推进馆际交流、馆校合作，举办特色展览。持续开展地方志、家谱等地方文献的征集。做好第六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申报、枣庄市第七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第三批非遗工坊的申报评选工作。
	2024.12
	韩光丽
	刘柏峰

赵圣雯

倪子乔

	9
	文化艺术发展科
	实施文明城创建攻坚行动
	职能

工作
	《枣庄市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心2024年工作要点》
	牵头
	按照《枣庄市文化和旅游局2024年度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责任分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指标体系及部门责任分工》要求，抓实做好创建宣传、审核指导、督导检查等各项工作，完成承担任务。
	2024.12
	韩光丽

李冰青

张  婷

苏  蕊
	刘柏峰

赵圣雯

倪子乔

王晓薇

欧阳雅惠

	10
	文化艺术发展科
	实施数字文化

转型行动
	职能

工作
	《枣庄市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心2024年工作要点》
	牵头
	实施智慧博物馆建设，加强数字文物藏品建设，开展“云展览”等新型服务。加强智慧图书馆建设，推进古籍数字化建设，利用网站等方式，推进数字化阅读。推动数字文化馆建设，丰富公共文化云平台内容，打造数字非遗。
	2024.12
	韩光丽

李冰青
	刘柏峰

赵圣雯

倪子乔

	填报人：  张 婷                                  联系方式：18678287066
备注： 
    1.任务类型：分为重点工作（市委市政府重点任务、上级安排任务）、考核工作（承担省对市综合绩效考核、专项考核、省直对口部门业务考核）、创新工作（创新突破工作任务）、职能工作（“三定”规定职责任务、章程、“三张清单”、年度工作要点、牵头议事协调机构年度任务）等。
    2.来源依据：任务文件来源，如：《中共枣庄市委常委会2023年工作要点》、工业倍增计划等。
    3.牵头或配合：某项任务由多个科室共同负责，牵头科室负责填报，并注明配合科室。
4.年度目标：原则上填写定量目标，不得低于去年实际完成量；难以量化的定性填写明确的预期目标成效；鼓励设定挑战目标。
5.承办人员：每项任务均要填写科室具体承办人员，部分被借调人员或驻村第一书记等情况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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